
1

证券代码：601398 证券简称：工商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5-049 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 年 11 月 28 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55 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本行）总行

(三)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4,867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96,029,098,345 股，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56,406,257,089 股的

83.0595%。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867

其中：A股股东人数 4,86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96,029,098,345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49,832,109,44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46,196,988,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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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83.059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0.097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2.9619

注：1.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2.根据本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会情况，

本次股东会的议案无需由本行优先股股东审议表决。

3.本公告所有数据比例保留四位小数，若出现算术结果与所列数字计算所得存在差异，

为四舍五入及合计取整所致。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由本行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廖林先生主持会议。

(五) 本行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2人，列席12人；

2、董事会秘书及相关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 2025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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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

结果
295,993,044,309 99.9878 2,178,618 0.0007 33,875,418 0.0115

2. 议案名称：关于 2026 年度集团金融债券发行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

结果
295,970,901,484 99.9803 39,991,679 0.0135 18,205,182 0.0062

(二) 涉及重大事项，A股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 2025 年中

期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2,488,00

1,223

99.0842 2,142,29

8

0.0853 20,853,1

17

0.830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 1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第 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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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审议通过本行 2025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本行将向截至 2025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五）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普通股股东派发 2025 年中期现金股息，每 10

股派发人民币 1.414 元（含税）。A股股息预期将于 2025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一）

支付，H 股股息预期将于 2026 年 1 月 26 日（星期一）支付。有关向 A股股东派

发 2025 年中期股息相关事宜，请参见本行另行发布的 A股 2025 年中期分红派息

实施公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盛杰律师、陈冬旭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本次股

东会的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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